
□第 1 次申請 

□非第 1 次申請 

「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 

「農地友善獎勵金」+「農地生態獎勵金」 

申請人 
 

□檢附身分證及存摺影本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案件 

編號 
鄉鎮/地段/地號 

面積 

(公頃) 
作物 

土地所有權及檢附文件 

□土地謄本(3 個月內) 

    

□同申請人(1 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2 選 1)： 

□其他持分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以全部面積申請) 

□切結書(申請書附件 1)與土地分管圖。(以申

請人持分面積申請)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2 選 1)： 

□租約 

□全部持有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 

    

□同申請人(1 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2 選 1)： 

□其他持分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以全部面積申請) 

□切結書(申請書附件 1)與土地分管圖。(以申

請人持分面積申請)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2 選 1)： 

□租約 

□全部持有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 

    

□同申請人(1 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2 選 1)： 

□其他持分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以全部面積申請) 

□切結書(申請書附件 1)與土地分管圖。(以申

請人持分面積申請)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2 選 1)： 

□租約 

□全部持有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 

**檢附文件為影本，請申請人於該文件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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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編號：____________ 



承諾事項  需全部打勾（✔）才符合申請要件喔！ 

□1.我已經準備好申請所需檢附的資料，資料不全者失去申請資格。 

□2.我願意親自參加政府機關、本方案執行機關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友善農業

輔導課程或研習，每年至少 4 小時，並攜帶有照片之證件以確認身分。

請擇 1 場，上課時間都是 11:00~16:00，地點: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保育

教育館二樓 第三放映室（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我要參加的場次是： 

□ 5 月 13 日(週三)     □ 5 月 27 日(週三)     □ 5 月 30 日(週六) 

□3.我申請本項給付的土地不會重複請領其他相同性質補貼(如林業及自然保育

署獎勵造林、農糧署綠色環境給付之生產環境維護、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

產銷履歷農糧產品環境補貼)。 

□4.我願意由第三方將我的農作物採驗送檢，若農作物有檢出不符合本方案要求

事項，失去領取獎勵金資格。 

□5.我的土地會依照方案所定的維護方式管理，並願意善盡管理責任，不讓他人

在我的土地上使用不符規定之藥物及物品(如除草劑、毒鼠藥、獸鋏、毒餌、

非友善的防治網或農藥)！ 

□6.我同意在未經主辦機關同意前，不任意公開及散播瀕危物種之相關敏感資訊

(包含其位置、影像等)。 

□7.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 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規定處罰。 

□8.我承諾不放養犬貓及餵食遊蕩犬貓，經勸導後仍未改善，同意撤銷當年度申

請資格並返還已領取獎勵金。 

□9.我會配合在完成課程或研習及縣政府完成檢驗契約後，在採收前 2 週通知縣

政府人員安排時間採樣，最晚在 115 年 11 月 23 日前完成採樣。 

□10.我願意配合在申請土地現勘、查核，並在符合農地友善獎勵的土地擇 1 筆架

設相機。 

□11.我已知悉「南投縣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內容，瞭解

不符合前揭事項，將無法領取獎勵金。若於領取獎勵金後，有不符合前揭事

項的情形，將配合於期限內繳回獎勵金。 

申請人：                （親筆簽章）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其他說明事項 

1. 相鄰土地為 1 案，每案至少 0.1 公頃。每位申請人總申請面積以 5 公頃為限。 

2. 倘申請案件超過核定面積上限，依曾違反本方案相關規定及參加本方案次數(皆含友

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試辦方案)等排序，以未違反本方案相關規定及參加次數較少者

依序優先通過申請。(為讓更多農民可以參與此方案，113 年起特作此調整，因此並

非報名即可參加。) 

3. 有使用 line 者，請利用 QRcode 加入「115 年度申請生態給付公告區」社群，

錄取名單會在該社群公告，不會再以電話通知；若審核後不符合資格者，將

另外通知取消上課資格，請務必填寫能聯繫到申請人的電話。（若有未接電

話回撥為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之電話，請轉分機 555 詢問。） 

4. 有本方案相關問題，可聯絡縣政府農業處(049)2235556 或加農業部生物多樣

性研究所石虎研究團隊官方 LINE ID: @ahutw 詢問。            第 2 頁，共 2 頁 



 

「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 

只申請「農地生態獎勵金」(領有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獎勵造林、農糧署綠色環境

給付之生產環境維護、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產銷履歷農糧產品環境補貼者填

寫本申請書) 

申請人 
 

□檢附身分證及存摺影本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其他補貼 

疊加申請 

□農糧署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 (必須檢附證明)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獎勵造林 

□農糧署綠色環境給付之生產環境維護 

□產銷履歷農糧產品環境補貼 

案件 

編號 
鄉鎮/地段/地號 

面積 

(公頃) 
作物 

土地所有權及檢附文件 

□土地謄本(3 個月內) 

    

□同申請人(1 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2 選 1)： 

□其他持分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以全部面積申請) 

□切結書(申請書附件 1)與土地分管圖。(以申

請人持分面積申請)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2 選 1)： 

□租約 

□全部持有人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2) 

**若檢附文件為影本，請申請人於該文件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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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編號：____________ 



承諾事項  需全部打勾（✔）才符合申請要件喔！ 

□1.我已經準備好申請所需檢附的資料，資料不全者失去申請資格。 

□2.我願意親自參加政府機關、本方案執行機關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友善農業

輔導課程或研習，每年至少 4 小時，並攜帶有照片之證件以確認身分。

請擇 1 場，上課時間都是 11:00~16:00，地點: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保育

教育館二樓 第三放映室（集集鎮民生東路 1 號）。我要參加的場次是： 

□ 5 月 13 日(週三)     □ 5 月 27 日(週三)     □ 5 月 30 日(週六) 

□3.我的土地會依照方案所定的維護方式管理，並願意善盡管理責任，不讓

他人在我的土地上使用不符規定之藥物及物品(如除草劑、毒鼠藥、獸鋏、毒

餌、非友善的防治網或農藥)！ 

□4.我同意在未經主辦機關同意前，不任意公開及散播瀕危物種之相關敏感資訊

(包含其位置、影像等)。 

□5.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 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規定處罰。 

□6.我承諾不放養犬貓及餵食遊蕩犬貓，經勸導後仍未改善，同意撤銷當年度申

請資格並返還已領取獎勵金。 

□7.我願意配合在申請土地現勘、查核及架設相機。 

□8.我已知悉「南投縣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內容，瞭解

不符合前揭事項，將無法領取獎勵金。若於領取獎勵金後，有不符合前揭事

項的情形，將配合於期限內繳回獎勵金。 

 

申請人：                （親筆簽章）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其他說明事項 

1. 有使用 line 者，請利用 QRcode 加入「115 年度申請生態給付公告區」社

群，錄取名單會在該社群公告，不會再以電話通知；若審核後不符合資格

者，將另外通知取消上課資格，請務必填寫能聯繫到申請人的電話。（若有

未接電話回撥為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之電話，請轉分機 555 詢問。） 

2. 有本方案相關問題，可聯絡縣政府農業處(049)2235556 或加農業部生

物多樣性研究所石虎研究團隊官方 LINE ID: @ahutw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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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附件 1 

切  結  書 

 

本人________申請友善農地給付______鄉/鎮/市

__________段________小段______地號共同持有土

地內之特定區塊土地面積，確為本人分管所有，如有

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且繳回已領取之獎勵金，恐

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以茲證明。 

  此 致 

__________公所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土地分管圖 

  



「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附件 2 

申請友善農地給付 

土地使用同意書 

 

本人土地坐落______鄉 /鎮 /市____________段

________小段______地號，持分面積_______公頃(持

分比例為________)確實委託(申請人)________君經

營無訛，並同意其申請友善農地給付事宜，如有虛偽

情事，立同意書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此 致 

__________公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身分證影本 



「自主通報給付」申請書 

申請人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通報位置 

(地點及座標) 
 

土地所有權

及檢附文件 

□土地謄本  □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  □切結書 

□其他                 

執 行 機 關

現 勘 日 期 
 

通報紀錄 

(滋擾通報)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承諾事項 

以下需全部打勾（✔）才符合申請要件喔！ 

□ 通報之放養家禽場域確實為本人所經營。 

□ 我不在可能有石虎出沒之地點使用獸鋏、毒餌及非友善防治網！ 

□ 我承諾不放養犬貓及餵食遊蕩犬貓。 

□ 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 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

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規定處罰。 

□ 我已經準備好申請需檢附的資料，資料不全者失去申請資格。 

 

申請人：                （親筆簽章）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若檢附文件為影本，請申請人於該文件蓋章。  

附件三 



「自主通報給付」申請書附件 1 

切  結  書 

 

本人________申請自主通報給付______鄉/鎮/市

__________段________小段______地號共同持有土

地內之特定區塊土地面積，確為本人分管所有，如有

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且繳回已領取之獎勵金，恐

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以茲證明。 

  此 致 

__________公所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土地分管圖 

  



「自主通報給付」申請書附件 2 

土地使用同意書 

 

本人土地坐落______鄉 /鎮 /市____________段

________小段______地號，持分面積_______公頃(持

分比例為________)確實委託(申請人)________君經

營無訛，並同意其申請自主通報給付事宜，如有虛偽

情事，立同意書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此 致 

__________公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身分證影本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 

申請單

位 

 

 

 

(限民間組織和社區發展協會，附立

案證明)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巡守範

圍 

 

 

 

(以「村」或「里」為範圍) 

參與人

數 

 

 

 

(需 10 人，檢附申請書附件 1) 

以下需全部打勾（✔）才符合申請資格喔！ 

□ 我們會將巡守隊成員資料、每次巡守出席隊員人數及每位隊員出勤次數等

出勤計畫提報縣(市)政府審核，巡守工作均由隊員負責出勤，不由他人替

代。(若遇特殊情況，可向縣(市)政府提出，經縣(市)政府依實際現況以公平、

公正原則調整訂定。) (申請書附件 1) 

□ 我們願意以「村」或「里」範圍進行巡守，並規劃範圍和路線(申請書附件 2)。 

□ 我們願意每個月至少巡守 1 次，填寫巡守報表，且用照片進行記錄。每次

巡守隊員人數不低於 5 人，且每位巡守隊員參與次數不低於全隊總巡守次

數 1/2 (申請書附件 3)。 

□ 我們的巡守工作項目包括「通報及協助拆除違法獵具」。 

□ 我們願意按時填寫巡守報表，且確實完成巡守工作。 

□ 我們願意在社區有家禽場域遭受野生動物危害時，第一時間協助通報且於

需要時協助設置家禽場域圍網工作。 

□ 我們的巡守工作項目願意配合縣政府在巡守範圍內架設自動相機。 

□ 我們全數隊員願意參加每年至少 4 小時政府機關、本方案執行機關或民間

團體或本方案各巡守隊舉辦之石虎保育課程、研習或宣導。 

□ 我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 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

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規定處罰。 

□ 我們知道年度的巡守成果將列入隔年是否可優先錄取之參考。 

□ 我們已知悉「南投縣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內容。 

 

我們知道以下工作項目，最後會列為評核條件！打勾（✔）確認。 

□ 我們願意規劃「石虎保育宣導」活動並執行，至少 1 場次讓社區的人參與(講

師由縣(市)政府協助)。 

□ 我們願意於社區內宣導不得放養家犬(貓)及協助遊蕩犬(貓)出沒通報。 

 

代表人：                （親筆簽名） 

**若檢附文件為影本，請申請人於該文件蓋章。

附件四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附件 1 

參與巡守成員資料 

申請單位：                     

姓名 性別 生日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巡守出勤計畫： 

每次出勤人數______人，每位隊員出勤次數至少______次。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附件 2 

巡守範圍及路線圖 

一、 巡守村里： 

二、 巡守面積： 

三、 巡守路線圖：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附件 3 

巡守報表 

行政區 

(村、里) 

 
單位 

 

巡守日期 
 

巡守起訖時間 
 

巡守紀錄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否整理並維持每台自動相機前面環境。 

自動相機是否遭竊或位置移動。 

是否發現疑似狩獵或放置陷阱痕跡。發現地點：______________ 

是否看到遊蕩犬(            隻)，遊蕩貓(            隻)。 

請註明發現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看到帶獵犬的人員或車輛，並上前關切或通報縣府。 

是否看見野生動物或其跡象。物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現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其他狀況或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巡守照片另外傳送到指定位置。 

參與者簽名 

   

   

   

   

縣府通報電話：049-2235556 

  



個人資料、肖像及影像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            同意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及其

委託協力單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個人資料（含姓名、

電話、地籍與土地資訊等），為「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

服務給付推動計畫」之使用，並授權其拍攝、使用、編輯、

後製及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姓名、聲音及本人提供之相

關影像與資料（含生態觀察紀錄、農事紀錄、環境紀錄等）

於各種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體，以及日後相關展示、廣告、

出版等使用。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影像與資料無其他著作權

爭議，如有任何爭議概由本人負責。 

此  致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每位申請人都要填寫本同意書。 

  

附件七 



附件十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

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 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 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 2） 

   表 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 3條第 1項各款之關係 

□第 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 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 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 4款 

（請填寫

abc 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

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
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 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 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

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 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 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 2。 
  3.表 2 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 3條第 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

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 3 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

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 14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
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

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
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
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 18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